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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公路标

牌项目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MB2F073652026602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宝山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

地址：镇泰路 299 号

邮政编码：

电话：021-66591323

传真：

联系人：机构管理员

乙方：上海晶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

邮政编号：

电话：021-58565748

传真：

联系人：孙丹蓉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田林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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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：31001551700050011021

第一条 根据 年 月 日“中标通知书： 由乙方中标施工。经甲乙

双方协商，在双方承诺招标文件内容（含招标补充文件）和被认定的投标文件（及补充说明）

全部 内容的基础上，双方共同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国务院颁发的《建筑安装

工程承 包合同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并按照本工程的具体情况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二条工程名称：公路路名牌等附属设施养护工程

地点：宝山区管公路

第三条工程范围：区管公路

内容：路名牌、吨位牌、分界牌加工及安装

第四条承包方式：包工、包料、包工期、包质量、包安全、包文明施工。

第五条开竣工日期: 年 月 日— 年 月 日。

第六条 工程质量标准:



3

工程质量以施工图和说明书为基准，以 JTG F80/1《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》、

DGJ08-119《公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等相关规定。

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图和技术资料，并要根据操作规程组织全面施工，确保 工

程质量。乙方在施工中不得任意更改施工图，确需变更时，必须征得甲方同意，并持有变 更单后方

可施工。其工程质量符合本条要求的各项质量标准。

第七条 工程造价人民币 789336元

（大写）：柒拾捌万玖仟叁佰叁拾陆元整

合同有效期

本服务的服务期限：。

第七条 工程款的支付、结算及交工验收办法：

一、工程款的支付、结算：

1、自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价款总金额的 30%。

2、竣工验收后累计支付至合同价的 80%，项目审价结束后支付尾款。（备注：具体视

当年年度资金安排情况。）

3、乙方应于每月 20 日向甲方统计员上报工程量月报表，报表格式按投标格式。

4、乙方在投标文件合同条款中约定的优惠条件，应为本合同的附加条件，同时作为

结算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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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工程竣工验收后，乙方应在一个月内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档案编制及报送规定》

做好竣工验收档案资料编制工作，如不能按期和按规定完成，甲方有权在结算中扣

除 5%合同款，作为竣工档案资料保证金。并待乙方正确移交竣工档案资料后，方可结

算

二、交工验收办法：

甲、乙方联合进行初验，然后由甲方组织验收。

第八条 材料供应：

一、 凡协商，由甲方供应的材料、规格、型号等凭合格证（或测试报告）运至施

工地点，由乙方收料签证。

二、凡乙方自行采购的材料，须出示材料合格证，并经甲方验准后方可使用。

第九条 双方协作事项：

一、甲方职责：

1、对乙方进行施工图和现场等技术交底，并做好交接手续和交底纪录。

2、审核乙方提供的施工组织设计（或施工大纲），并提出书面意见，同时办理拨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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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结算工作。

3、委派 同志为本工程项目负责人，负责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

等的全 面管理、检查隐蔽工程、办理验收手续。

4、及时参加和组织竣工验

收。二、乙方职责：

1、乙方必须如实提供甲方要求的技术资质等级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
2、接到甲方提供的全部施工图技术资料后，应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交施工图预算和

组织设计；及时向甲方提供开工报告、施工进度表、工程量月报表、月份施工计划、隐 蔽

工程验收通知单、各种报告（工程质量事故、管线损坏、工程竣工验收等），以

及 甲方需要协助提供的材料、机具和设备计划。

3、委派 同志为本工程项目负责人，负责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等工作和

提供工程 竣工技术资料和图纸。

4、内业资料必须与工程同步，如实反映工程内在质量，不得造假，并于提交竣工

验 收申请报告同时提供同步的内业资料。

5、做好施工现场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。

6、办理工程承包部分的竣工结算，其验收合格后一年内要做好回访工作，凡属乙

方 责任的工程质量问题，必须由乙方进行修补整改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

6

7、乙方负责履行本合同下所有义务的责任保险，包括工作人员、车辆及用于工程需

要的其它一切责任保险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：

一、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转让本合同所履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，如果发现乙方擅自 转包、

分包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
二、合同期内，由于乙方没有遵守国家有关法规，引起政府职能部门处罚或停工整改，

或由于乙方安全生产措施不力，导致工伤事故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并由乙方承担相应损失和

费用及法律责任。

三、在施工过程中如因设计变更所发生的工程量，由甲方签证后结入工程价款内，乙方 未经

甲方同意增加的工程量由乙方负担。

四、工程质量不符合验收规范规定或达不到要求的质量等级，由乙方负责修补或返工，

费用由乙方负担，永久损失的另按规定办理。由此而造成逾期交付的，乙方要无偿付逾期违约

金和其它损失。

五、工程在规定的竣工日期逾期不能交付的，要交付逾期违约金，其违约金的标准按照 标书

承诺。

第十一条 关于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加契约。

第十二条 双方对工程质量有争议，请市政局质监站（区质监站）进行仲裁，仲裁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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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败诉方承

担。第十三条 其它约定事

项：

1、投标文件相关工期、文明施工、质量承诺视为本合同附加条款。

2、工作量按实结算。

第十四条 合同有效期限：本合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，至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保修期满

款项结清后失效。

第十五条 本合同正本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；副本 六 份，甲方执三 份，乙方执 三

份。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乙方（签章控件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孙丹蓉（女）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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